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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持續經營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13）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

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經修訂股東週年

大會通告所載之所有提呈決議案，均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裕田中國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之經修訂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經修訂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之通函及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之補充通函（統稱「該等通函」）。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經修訂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之所有提呈決議案（「決

議案」），均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
獲本公司股東（「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獲委任為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進行點

票之監票人。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1,886,619,070股股份，此乃賦予持有人權

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概無股東有權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及僅可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對決議案。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放棄於股東

週年大會上投票。載有經修訂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該等通函中並無指明任何人士擬於股東

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或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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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之投票結果載列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本公司經審核財務報表與本公司

董事會與核數師之報告

5,421,950,921
(100%)

0
(0% )

5,421,950,921

2 (i) 重選馬俊先生為執行董事 5,421,950,926
(100%)

0
(0% )

5,421,950,926

(ii) 重選徐慧敏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5,421,950,921
(100%)

0
(0% )

5,421,950,921

(iii) 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5,421,950,921
(100%)

0
(0% )

5,421,950,921

3 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及

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4,781,950,926
(88.196%)

640,000,000
(11.804%)

5,421,950,926

4 (A) 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發行、配

發及以其他方式處理本公司最多20%之

已發行股本

5,421,830,926
(99.998%)

120,000
(0.002%)

5,421,950,926

(B) 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購買本公

司最多10%之已發行股本

5,421,950,921
(100%)

0
(0% )

5,421,950,921

(C) 擴大根據第 4 (A)號決議案授予董事發

行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之一般授權，
加入根據前述第4 (B)號決議案購回之本

公司股本面值總額

5,421,830,926
(99.998%)

120,000
(0.002%)

5,421,950,926

5 重選陳衛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並授權董事

會釐定其酬金

5,421,931,421
(100%)

0
(0% )

5,421,93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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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第 1號決議案至第 5號決議案各自均獲得 50%以上之贊成票，故所有此等決議案均

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裕田中國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馬俊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為馬俊先生（主席）、信松濤先生及李亦鋒先生；一名非執行董

事，為陳衛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慧敏女士、周承炎先生及許驚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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